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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6,701,2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98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齐战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一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881,078 99.4745 2,287,000 0.4261 533,200 0.0994

2、议案名称：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881,078 99.4745 2,287,000 0.4261 533,200 0.0994

3、议案名称：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497,678 99.4030 2,670,400 0.4975 533,200 0.0995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及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243,778 99.5421 1,924,300 0.3585 533,200 0.0994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确认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11,274 90.0046 2,255,500 8.0842 533,200 1.9112

6、议案名称：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880,978 99.4745 2,287,000 0.4261 533,300 0.0994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177,578 99.3434 3,010,400 0.5609 513,300 0.0957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900,078 99.4780 2,288,000 0.4263 513,200 0.0957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发行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899,978 99.4780 2,288,000 0.4263 513,300 0.0957

9.02�议案名称：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529,978 99.4091 2,658,000 0.4952 513,300 0.0957

9.03�议案名称：债券期限及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530,978 99.4092 2,657,000 0.4950 513,300 0.0958

9.04�议案名称：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530,078 99.4091 2,658,000 0.4952 513,200 0.0957

9.05�议案名称：担保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900,078 99.4780 2,288,000 0.4263 513,200 0.0957

9.06�议案名称：债券形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900,078 99.4780 2,288,000 0.4263 513,200 0.0957

9.07�议案名称：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530,078 99.4091 2,658,000 0.4952 513,200 0.0957

9.08�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530,078 99.4091 2,658,000 0.4952 513,200 0.0957

9.09�议案名称：配售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900,078 99.4780 2,288,000 0.4263 513,200 0.0957

9.10�议案名称：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901,078 99.4782 2,287,000 0.4261 513,200 0.0957

9.11�议案名称：拟挂牌转让场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932,478 99.4841 2,255,500 0.4202 513,300 0.0957

9.12�议案名称：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530,978 99.4092 2,657,000 0.4950 513,300 0.0958

9.13�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895,978 99.4773 2,292,000 0.4270 513,300 0.0957

9.14�议案名称：主承销商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894,978 99.4771 2,293,000 0.4272 513,300 0.0957

9.15�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896,078 99.4773 2,292,000 0.4270 513,200 0.0957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81,374 89.8974 2,305,400 8.2630 513,200 1.8396

1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245,678 99.5424 1,942,400 0.3619 513,200 0.0957

12、议案名称：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901,078 99.4782 2,287,000 0.4261 513,200 0.095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4,696,374 88.5175 2,670,400 9.5713 533,200 1.9112

4

审议《公司及子公司为购房客户

提供按揭贷款担保的议案》

25,442,474 91.1917 1,924,300 6.8971 533,200 1.9112

5

审议《公司确认2025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25,111,274 90.0046 2,255,500 8.0842 533,200 1.9112

7

审议《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24,376,274 87.3702 3,010,400 10.7899 513,300 1.8399

10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

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25,081,374 89.8974 2,305,400 8.2630 513,200 1.83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

《电子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议案10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参会并已依法回

避了对议案5、议案10的表决。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张一弛、宋建波、尹志强、伏军）。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梦 徐旭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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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社区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1号楼29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潘肇英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8人，代表股份361,814,49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6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340,803,3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847%。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340,803,3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6.484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21,011,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24%。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1,776,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对37,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765,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7％；反

对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1,776,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4％；反对38,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765,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2％；反

对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1,776,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对37,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765,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7％；反

对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1,761,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52,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750,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9％；反

对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1,776,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对37,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765,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7％；反

对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1,776,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对37,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765,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5％；反

对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31,75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9％；反对52,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750,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7％；反

对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1,761,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52,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750,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7％；反

对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61,709,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9％；反对10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5,698,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9％；反

对1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9％；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0.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潘肇英先生，同意股份数:340,813,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56％；

10.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卢国枨先生，同意股份数:340,803,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29％；

10.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莫静怡女士，同意股份数:340,803,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29％；

10.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杜增明先生，同意股份数:340,803,4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29％；

10.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何嘉华女士，同意股份数:340,81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56％；

10.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吴仲起先生，同意股份数:340,803,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0.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潘肇英先生，同意股份数:24,802,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1498％；

10.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卢国枨先生，同意股份数:24,792,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1279％；

10.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莫静怡女士，同意股份数:24,792,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1279％；

10.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杜增明先生，同意股份数:24,792,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1279％；

10.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何嘉华女士，同意股份数:24,802,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1498％；

10.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吴仲起先生，同意股份数:24,792,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1279％。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1.01. 候选人： 独立董事王雍君先生， 同意股份数:340,803,4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29％；

11.02. 候选人： 独立董事蓝裕平先生， 同意股份数:340,803,4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29％；

11.03. 候选人： 独立董事惠丽丽女士， 同意股份数:340,803,4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1.01.候选人：独立董事王雍君先生，同意股份数:24,792,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1279％；

11.02.候选人：独立董事蓝裕平先生，同意股份数:24,792,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4.1279％；

11.03.候选人：独立董事惠丽丽女士，同意股份数:24,792,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4.1279％。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2.01. 候选人： 监事罗晓红女士， 同意股份数:340,803,4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29％；

12.02. 候选人： 监事何丽菊女士， 同意股份数:340,813,4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监事罗晓红女士，同意股份数:24,792,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279％；

12.02.候选人：监事何丽菊女士，同意股份数:24,802,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49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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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

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由潘肇英、卢国枨、吴仲起、莫静怡、杜增明、何嘉华六位非独立董事与王雍君、蓝裕平、惠

丽丽三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2025年5月16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其中非独立董事卢国枨先生及独立董事惠丽丽女士以通讯的方式

出席。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1.选举潘肇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选举吴仲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如下：

1.选举董事潘肇英先生、独立董事蓝裕平先生、独立董事王雍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三

年。 召集人：潘肇英先生。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选举独立董事蓝裕平先生、独立董事惠丽丽女士、董事莫静怡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三年。 召集人：蓝裕平先生。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选举独立董事惠丽丽女士、独立董事王雍君先生、董事何嘉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三

年。 召集人：惠丽丽女士。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选举独立董事王雍君先生、独立董事蓝裕平先生、董事杜增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三

年。 召集人：王雍君先生。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延期换届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刚刚成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提名尚需时间完成，为了保证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决定延长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至公司董事会任命新的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延期换届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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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

了非职工代表监事罗晓红、何丽菊，与职工代表监事司世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于2025年5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会议由与会

监事共同推举的股东代表监事罗晓红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罗晓红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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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延期换届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已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并正式接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17日分别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0）。

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刚刚成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提名尚需时间完成，为了保证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公司于

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延期换届的议案》，决定延长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期至公司董事会任命新的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公司将在有关事项确定后，及时推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换

届选聘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延期换届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在换届选聘工作完成之

前，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仍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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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中研路1177号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5,961,2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5,961,2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990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99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通讯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谢怀杰先生因公

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以通讯方式出席，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高芳女士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高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927,412 99.9396 30,992 0.0554 2,800 0.005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927,412 99.9396 30,992 0.0554 2,800 0.005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927,412 99.9396 30,992 0.0554 2,800 0.005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927,412 99.9396 30,992 0.0554 2,800 0.005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939,912 99.9620 18,492 0.0330 2,800 0.005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911,255 99.9107 33,686 0.0602 16,263 0.0291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918,918 99.9244 25,686 0.0459 16,600 0.029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4,577,880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362,032 98.4608 18,492 1.3368 2,800 0.202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63,771 88.4947 18,492 9.9923 2,800 1.513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198,261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362,032 98.4608 18,492 1.3368 2,800 0.2024

6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

执行情况的确认及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333,375 96.3892 33,686 2.4352 16,263 1.1756

7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1,341,038 96.9432 25,686 1.8568 16,600 1.2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佳伟、晏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

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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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至0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lzypeek@126.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

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

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09:00-10:00举行2024年

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指标

及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谢怀杰先生

董事会秘书：高芳女士

财务总监：杨丽萍女士

独立董事：安亚人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

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至0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jlzypeek@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高芳

电话：0431-89625599

邮箱：jlzypeek@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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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实际控制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简称“冠城大通” ）实际控制人、董事薛黎曦女士

于2024年12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

监立案字0252024004号），因其涉嫌内幕信息公开前建议他人买卖股票、短线交易“冠城大通”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决定对其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2月12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3）。

近日，公司收到薛黎曦女士通知，其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编号：赣

处罚字[2025]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 ）。 经查明，在2024年2月期间，鉴于资本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薛

黎曦为稳定股价建议他人买卖股票。 虽出于稳定股价目的，但作为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涉嫌违反《证券

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所述违法行为。 薛黎曦作为冠城大通董事，利用其

实际控制的证券账户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冠城大通股票的行为涉嫌违反《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

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所述的违法行为。 被调查后薛黎曦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具有主观恶

性较小，配合调查，愿意认错认罚等情节。

根据《告知书》，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拟作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百八

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拟决定：一、对薛黎曦建议他人买卖冠城大通的行为，处以150万元罚款；二、对薛黎曦短

线交易冠城大通的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实施的行政处罚，你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你

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 如果你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局

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行政处罚最终结果将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二）上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事项仅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薛黎曦女士个人，其不参与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不会对公司董事会运作及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三）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不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中关

于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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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份拟被司法强制执行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福建丰榕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榕投资” ）持有公司506,567,998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6.40%，其中处于冻结

状态的股份为16,896,508股。

●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对丰榕投资持有的公司16,896,508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孳息进行

司法强制执行处置。 若本次司法强制执行全部实施完成，丰榕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减少至489,671,490

股，剩余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5.19%，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一、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通知书》（[2023]闽0102执恢698号之一），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本院受理的国泰君安格隆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申请执行福建神画时代数码动画有限

公司、林秀群、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等人股权纠纷执行一案，本院将于近期对被执行人福建丰榕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冠城新材16,896,508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孳息进行司法强制执行处置。 ”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情况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拟司法强制执行股数（股） 拟司法强制执行比例

丰榕投资 506,567,998 36.40% 16,896,508 1.21%

STARLEX�LIMITED 9,154,370 0.66% 0 0

合计 515,722,368 37.06% 16,896,508 1.2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丰榕投资持有公司506,567,9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6.40%，其中处于冻结状

态的股份为16,896,508股。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对丰榕投资持有的公司16,896,508股无限售

流通股及孳息进行司法强制执行处置。 丰榕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来源于受让其他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二

级市场买入、可转债转股等多种形式，公司无法确定本次处置股份具体来源，处置时间由福州市鼓楼区人民

法院确定。 若本次司法强制执行全部实施完成，丰榕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减少至489,671,490股，剩余股

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5.19%，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上述冻结股份为丰榕投资因参股投资的福建神画时代数

码动画有限公司（丰榕投资持股比例5.17%）股权纠纷案件（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丰榕投资同福建神画时

代数码动画有限公司的其他11名股东为福建神画时代数码动画有限公司向国泰君安格隆并购股权投资基

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还增资款2,4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共同承担律师费10

万元、仲裁费28.37万元），国泰君安格隆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福州市鼓楼区

人民法院申请冻结丰榕投资持有的公司16,896,508股股份。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股份变动是因司法强制执行导致的被动减持，股份变动时间及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实际变

动情况以最终法院执行为准。

（二）公司与丰榕投资在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性。 丰榕投资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

法强制执行，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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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11日以邮

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5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朱剑波先生召集并主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制度》《总裁、总经理工作制度》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11项治理制度进行修订。

其中，修订后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公司

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等制订信息披露媒体。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市值管理》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市值

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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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天宁区北塘河东路29号8幢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825,1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64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剑波先

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朱昳君女士、祁建新先生和胡国兴先生，独立董事施珣若先生以通

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崔德馨先生、代仁哲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姜贵哲出席了本次会议，总裁王卫星、总经理祁建新、副总经理闵建中、副总经理朱春波、

财务负责人胡国兴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01,030 99.9780 10,600 0.0096 13,500 0.012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01,030 99.9780 10,600 0.0096 13,500 0.012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00,630 99.9776 11,000 0.0100 13,500 0.0124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794,530 99.9721 16,100 0.0146 14,500 0.013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791,930 99.9697 18,700 0.0170 14,500 0.0133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790,430 99.9684 21,600 0.0196 13,100 0.0120

7、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790,430 99.9684 21,600 0.0196 13,100 0.012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791,730 99.9695 17,600 0.0160 15,800 0.0145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00,030 99.9771 10,600 0.0096 14,500 0.0133

1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794,830 99.9724 15,600 0.0142 14,700 0.0134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799,630 99.9767 10,600 0.0096 14,900 0.01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2,088,

710

99.7261 18,700 0.1542 14,500 0.1197

6

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2,087,

210

99.7137 21,600 0.1781 13,100 0.1082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

关事宜的议案

12,088,

510

99.7244 17,600 0.1451 15,800 0.1305

10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12,091,

610

99.7500 15,600 0.1286 14,700 0.1214

11

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

度的议案

12,096,

410

99.7896 10,600 0.0874 14,900 0.12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

2、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议案5、6、8、10、11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盛敏、商思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